
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充分发挥党徽党旗的政治功

能，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激发党员党的意识，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定理想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

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

党徽党旗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

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

第四条 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必须坚持统一标准、统一规范，坚持分

级负责、集中管理。

第五条 党徽直径的通用尺度为下列 3种：

  （一）100厘米；

  （二）80厘米；

  （三）60厘米。

  需要悬挂非通用尺度党徽的，应当按照通用尺度成比例适当放大或者缩小，

与悬挂背景、场合相适应。

  党徽图案一般使用金黄色或者红色。

第六条 下列情形应当使用党徽或者党徽图案：

  （一）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会议，

在显著位置悬挂党徽，并在党徽两侧各布 5面红旗；

  （二）召开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显著位置悬挂党徽；

  （三）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及其工作部门、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在特定



地域派出的代表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党的基层组织的

印章（印模），中间刻党徽图案。

第七条 党的基层委员会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悬

挂党徽。

  下列情形可以使用党徽图案：

  （一）党内重要会议、重要活动使用的证件、标识等；

  （二）党的各级组织颁发的奖章、徽章、奖状、证书和其他荣誉性文书、证

件，制作的有关工作证件等；

  （三）党内重要出版物、宣传品等；

  （四）党的各级组织的网络网站；

  （五）党员教育基地、党员先锋岗、党建宣传栏（墙），以及党群服务中心、

党员活动室等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

  （六）开展党的对外交往活动。

第八条 党旗的通用尺度为下列 5种：

  （一）长 288厘米，宽 192厘米；

  （二）长 240厘米，宽 160厘米；

  （三）长 192厘米，宽 128厘米；

  （四）长 144厘米，宽 96厘米；

  （五）长 96厘米，宽 64厘米。

  在特定场合需要使用非通用尺度党旗的，应当按照通用尺度成比例适当放大

或者缩小。

第九条 下列情形应当使用党旗：

  （一）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二）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

  （三）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及其工作部门、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在特定

地域派出的代表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的会议室。

第十条 下列情形可以使用党旗：

  （一）召开党员大会、党的基层代表大会；



  （二）党的基层组织开展主题党日；

  （三）党员教育基地、党员先锋岗，以及党群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等基层

党组织活动场所；

  （四）在重要工作、重要项目攻关和抢险救灾、抗击疫情一线的党组织阵地、

党员突击队等；

  （五）开展党的对外交往活动。

  除上述情形外，一般参照党徽图案可以使用情形使用党旗图案。

第十一条 特殊情形需要同时悬挂党旗和其他旗帜的，应当把党旗置于首要

位置。

第十二条 制作非通用尺度的党徽党旗，在规定情形外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

案的，应当报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党徽党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于：

  （一）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

  （二）私人活动；

  （三）私人场所、个人网络空间的标识物；

  （四）个人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

  （五）其他不适宜的场所、情形和环境。

第十四条 不得在党徽党旗上添加任何文字、符号和图案等，不得使用破损、

污损、褪色的党徽党旗，不得制作使用任何不符合本条例所附制法说明的党徽党

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党徽党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党徽党旗。

  不得随意丢弃党徽党旗。破损、污损、褪色、标记文字和符号等不符合制作

使用规定的党徽党旗，应当按照规定收回、处置。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

后，按照谁发放、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单位收回或者妥善处置活动现场使用的

党徽党旗。

第十五条 党员去世后，经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单位具有相关审批权限的基层

党委同意，可以在其遗体或者骨灰盒上覆盖党旗，但党旗不得触及地面，不得随

遗体火化，不得随骨灰盒掩埋。



第十六条 在网络、出版物等使用党徽党旗图案，应当置于显著位置。

  网络、出版物等使用的党徽党旗图案标准版本，在共产党员网和中国共产党

新闻网发布。

第十七条 党徽党旗知识应当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党员教育培训、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等的重要内容。

  各级党组织应当教育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人民群众，了解党徽党旗

的历史和精神内涵，自觉规范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尊重和爱护党徽党旗。

  各新闻、出版单位应当加强对党徽党旗知识的宣传，报道和使用含有规范党

徽党旗图案的消息和图片，维护党的形象。

第十八条 党徽党旗按照本条例所附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制法说明制作。

制作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在具有生产资质的企业中确定。任

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制作党徽党旗。

第十九条 党徽党旗原则上应当集中配备发放，做到一个党委有一枚党徽、

一个支部有一面党旗，所需经费可以从党费中列支。

第二十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把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对本地区本单位本系统党徽党旗各项工作

履行监督管理责任，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党徽党旗生产、销售和商业使

用的监督管理。

  对非法生产、销售党徽党旗制品的企业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使用党徽党旗

及其图案的行为，应当进行批评教育、及时纠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按

照有关规定处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党员徽章是党员的身份标识，其制作、使用、管理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党徽党旗的规定，

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